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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财政局文件
常财复〔2025〕70号

关于对常州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提案

第 0201号的答复

沈喆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建立健全政府投资基金容错纠错机制的建议》

收悉，结合市国资委会办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政府投资基金是政府支持重点项目、初创企业和创新创业人

才的重要路径，是政府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重要渠道，也是财政

资金使用方式的重大创新。自我市于 2008 年探索开展通过专项

资金“拨改投”方式支持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发展以来，政府投资

基金规模迅速壮大，已构建形成规模超 400 亿元的龙城科创

“1+3+X”基金矩阵。您提出的关于建立健全政府投资基金容错

纠错机制的建议，既是支持我市股权投资市场持续发展的有力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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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，也是贯彻财政“聚财为公，理财惠民”理念的当然之举。

一、国家、省有关容错纠错机制制度建设情况

政府投资基金容错纠错制度建设近年来受到各级政府关注。

国家层面，2025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由财政部起草的《关

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〔2025〕1

号）第十六条明确，要建立健全容错机制，遵循基金投资运作规

律，容忍正常投资风险，优化全链条、全生命周期考核评价体系，

不简单以单个项目或单一年度盈亏作为考核依据。营造鼓励创新、

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，鼓励建立以尽职合规责任豁免为核心的容

错机制，完善免责认定标准和流程；省级层面，2024 年 4 月省

财政厅制定《江苏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实施办法》（苏政发〔2024〕

39 号）第七十九条明确，基金管理应当按照“三个区分开来”

原则，坚持保护改革、鼓励探索、宽容失败、纠正偏差，对符合

容错纠错有关规定的，依法免除相关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理。

二、我市有关容错纠错制度建设情况

我市严格贯彻落实国办指导意见、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实施

办法及配套制度对容错容亏的相关要求，牵头制定政府投资基金

绩效考核制度。市财政局提请政府印发《龙城科创基金管理办法》

（常政办〔2022〕24号），文件明确基金投资运营遵循市场规律，

容忍正常投资风险，不将正常投资风险作为追责依据。对依照国

家和省、市有关决策规定实施，且未谋取私利，没有实现预期目

标或造成损失的，不作负面评价且依法免除相关责任。市国资委

出台《关于建立市属企业经营投资禁止合规免责事项清单机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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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（试行）》（常国资〔2022〕85号），落实“三个区分开来”

要求，对企业经营投资中发生的资产损失或其他不良后果，经调

查核实，系由缺乏经验、先行先试，探索性试验及不可抗力等客

观因素造成，未发现违反规定、未履行或正确履行职责行为，按

照程序对有关人员免除违规经营投资责任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进一步抓好现有政策落实

市财政将严格对照国办指导意见及省“1+9”制度，认真落

实对基金绩效评价、风险管理、管理费提取、管理人选择等方面

要求，在确保我市市级政府投资基金运作合规、风险可控基础上，

努力激发基金管理人干事创业热情，着力提升我市股权投资市场

活跃度。

（二）进一步探索容错纠错机制

针对政府投资基金政策属性强、投资周期长、风险容忍度低

等特点，按照“三个区分开来”原则，逐步探索试点建立分类分

级容错机制，设立差异化容错区间，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，明确

尽职免责认定标准及程序，消除管理团队履职顾虑，激发干事热

情。严格划定容错边界，将主观违规、利益输送等情形排除在免

责范围之外，确保“容错不纵错”，强化激励约束协同，形成“风

险可控、激励有效”的良性循环机制。

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同时希望您一如既往地为

我市财政事业出谋划策，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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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 发 人：管 华

经 办 人：范恒炀

联系电话：85681729

常州市财政局

2025年 5月 26日

抄 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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